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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組織規程第三條及編制
表修正總說明 

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組織規程及編制表經本府於一百年一月

十四日訂定發布，並自九十九年十二月二十五日生效，迄今業經兩次

修正。 

茲因應現行實務執行運作所需、配合業務屬性，並確認各科業務

權責，以整合行政資源、提升實務作業效能之目的，爰修正調整工商

行政科及商業科業務職掌，並因應調整之業務，員額科員一人改置股

長，以協助督導商業科業務。另配合本局業務需要，於編制表附註指

定一人辦理法制業務，並依前次考試院備查意見修正編制表內助理員

職稱備考文字，爰擬具本修正草案，修正要點如下： 

一、修正工商行政科及商業科掌理事項，配合業務調整修改工商行政

科名稱為工業行政科，並為文字修正；增訂第二項團體管轄下權

限劃分之說明規定，明定本局得以本局名義對外代表本市為行政

行為。（修正條文第三條） 

二、編制表部分： 

   (一)增置股長一人、減列科員一人，並配合體例修正助理員職稱

備考欄為「內三人得列薦任第六職等」。 

   (二)附註欄增加第二點於專員或科員(薦任)職稱指定一人辦理 

   法制業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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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組織規程 

第三條修正條文對照表 
修正條文 現行條文 說明 

第三條  本局設下列

各科、室，分別掌

理各有關事項： 

一、工業行政科：

工廠登記與管

理、工廠統計

分析、工廠校

正與營運調

查、製造業及

其他相關技術

服務業五年免

稅證明、興辦

工業人使用毗

連非都市土地

擴展計畫審

定、工業管線

查核管理、工

業部門溫室氣

體減量、動產

擔保登記、動

員重要物資整

備及管理等事

項。 

二、商業科：商業

與公司登記及

管理、商業與

公司統計分

析、自來水管

承裝商登記、

第三條  本局設下列

各科、室，分別掌

理各有關事項： 

一、工商行政科：

工 商與公司

登記與管理、

自來水管承裝

商登記、工

商與公司統計

分析、工廠校

正與營運調

查、製造業及

其他相關技術

服務業五年免

稅證明、興辦

工業人使用毗

連非都市土地

擴展計畫審

定、工業管線

查核管理、工

業部門溫室氣

體減量、動產

擔保登記、公

平交易與商品

標示查核及宣

導、動員重要

物資整備及管

理。 

二、商業科：商業

一、茲為現行實務執  

行運作所需、配

合業務屬性，並

確認各科業務權

責，以整合行政

資源、提升實務

作業效能之目的

，爰修正調整工

商行政科及商業

科業務職掌，並

依調整後之業務

屬性修改工商行

政科名稱。 

二、增訂第二項團體

管轄下權限劃分

之說明規定，明

定本局得以本局

名義對外代表本

市為行政行為，

以資明確。 

三、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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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交易與商

品標示查核及

宣導、商業發

展計畫、商圈

與商店街輔導

及發展、商業

專案輔導、商

業行銷等事項

。  

三、產業發展科：

產業發展策略

規劃、產業轉

型與升級輔

導、創新研發

獎助與產學合

作、創新創業

與產業群聚輔

導、創新育成

基地業務推

動、產業出版

品之發行、新

興產業推動、

區域經濟發

展、觀光工廠

輔導、臺南中

小企業服務

團、地方經濟

事務團體行政

督導等事項。 

四、工業區科：產

業園區規劃、

編定、開發、

招商、土地租

發展計畫、商

圈與商店街輔

導及發展、商

業專案輔導、

商業行銷等

綜合業務。 

三、產業發展科：

產業發展策略

規劃、產業轉

型與升級輔

導、創新研發

獎助與產學合

作、創新創業

與產業群聚輔

導、創新育成

基地業務推

動、產業出版

品之發行、新

興產業推動、

區域經濟發

展、觀光工廠

輔導、臺南中

小企業服務

團、地方經濟

事務團體行政

督導等事項。 

四、工業區科：產

業園區規劃、

編定、開發、

招商、土地租

售及更新、產

業園區廠商管

理及服務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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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及更新、產

業園區廠商管

理及服務連

繫、土地管理

維護、產業園

區開發管理基

金之設置與管

理等 事項。 

五、投資商務科：

本市招商業務

之企劃與推

動、投資環境

整備、國內外

招商活動與經

濟會議籌辦、

招商網、本局

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業務

管考及提供廠

商投資服務等

事項。 

六、能源科：加油

站、加氣站、

液化石油氣、

公用天然氣、

電力、電信及

再生能源業務

之登記、管

理、協調與推

動、自來水延

管工程、災防

業務、節電、

節水、智慧電

繫、土地管理

維護、產業園

區開發管理基

金之設置與管

理等 業務。 

五、投資商務科：

本市招商業務

之企劃與推

動、投資環境

整備、國內外

招商活動與經

濟會議籌辦、

招商網、本局

促進民間參與

公共建設業務

管考及提供廠

商投資服務等

事項。 

六、能源科：加油

站、加氣站、

液化石油氣、

公用天然氣、

電力、電信及

再生能源業務

之登記、管

理、協調與推

動、自來水延

管工程、災防

業務、節電、

節水、智慧電

網與再生能源

之輔導及推

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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網與再生能源

之輔導及推動

等事項。 

七、秘書室：文書、

研考、企劃、

法制、印信、

檔案、事務、

出納、採購、

發包及不屬於

其他各科、室

之事項。 

  前項本府以組

織自治條例及本

規程劃分之權

限，本局得以本局

名義對外代表本

市作成行政行為。 

七、秘書室：文書、

研考、企劃、

法制、印信、

檔案、事務、

出納、採購、

發包及不屬於

其他各科、室

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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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南市政府經濟發展局編制表修正對照表 

修正 現行 增減員額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 額 備 考 職 稱 官 等 職 等 員額 備 考 增 減 

局長   一 

比照簡
任第十
三職
等，為
地方制
度法所
定。 

局長   一 

比照簡
任第十
三職
等，為地
方制度
法所定。 

  

副局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ㄧ  副局長 簡任 第十一職等 ㄧ    

主任秘書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主任秘書 簡任 第十職等 一    

專門委員 簡任 第十職等 二  專門委員 簡任 第十職等 二    

科長 薦任 第九職等 六  科長 薦任 第九職等 六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專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七  專員 薦任 

第八職等至
第九職等 七    

股長 薦任 第八職等 九  股長 薦任 第八職等 八  一  

站長   （二）  站長   (二)    

科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三十

七 
 科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三十

八  
  一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三  技士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三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十 

內三人
得列薦
任第六
職等。 

助理員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十 

內三人
得列薦
任。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一  技佐 委任 

第四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一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三  辦事員 委任 

第三職等至
第五職等 

三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
第三職等 

三  書記 委任 
第一職等至
第三職等 

三    

人
事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人
事
室 

主 

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科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二  
科 

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二    

會
計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會
計
室 

會
計
主 
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8



科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二  
科 

員 

委任或

薦任 

第五職等或
第六職等至
第七職等 

二    

政
風
室 

主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政
風
室 

主 
任 

薦任 第九職等 一    

合   計 
 九十

二 
(二) 

 合    計 
 九十

二 
(二) 

 一 一 

附註： 

一、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用 

   「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之規定； 

   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二、為因應業務需要，得在本編制表內所列專 

    員、科員(薦任)等職稱指定其中一人辦理 

    法制業務。 

附註：本編制表所列職稱、官等職等，應適

用「丁、地方機關職務列等表之八」

之規定；該職務列等表修正時亦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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